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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优品  手办模型（潮玩）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东莞优品手办模型（潮玩）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达到东莞优品评价要求的手办模型（潮玩）。

本文件不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玩具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 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 3922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汗渍色牢度

GB/T 57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GB 6675.2-2014  玩具安全  第2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

GB 6675.3-2014  玩具安全  第3部分：易燃性能

GB 6675.4  玩具安全  第4部分：特定元素的迁移

GB/T 9286-2021  色漆和清漆  划格试验

GB/T 17592  纺织品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 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 19865-2005  电玩具的安全

GB/T 22048  玩具及儿童用品中特定邻苯二甲酸酯增塑剂的测定

GB/T 23344  纺织品  4-氨基偶氮苯的测定

GB/T 26701-2011  模型产品通用技术要求

QB/T 3826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的耐腐蚀试验方法  中性盐雾试验(NSS)法
QB/T 3832  轻工产品金属镀层腐蚀试验结果的评价

DB4419/T 31  东莞优品评价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701、DB4419/T 3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手办模型（潮玩）  Garage Kit（trendy products）

以动漫、影视剧、原创角色等为形象基础，外形或功能仿真度较高、且做工精细的供14岁以上青少年及成人收藏、玩耍或使用的产品。
4　 要求

4.1　 外观质量

产品目视检查应清洁干净、无污染。

产品配件应齐全，拼装时应配合整齐。

塑胶类产品应无变形、气泡、裂纹、凹痕、划伤、杂质等缺陷，主要面的相同颜色应无明显色差。

布绒类产品缝纫应针脚均匀，不应有脱线、跳针和断线等现象，不应有影响外观的线头等。

木质类产品不应有毛刺、虫蛀。
4.2　 材料安全
产品的材料安全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材料安全要求

	项目
	限量

	可迁移元素a/（mg/kg）
	锑（Sb）
	≤60

	
	砷（As）
	≤25

	
	钡（Ba）
	≤1 000

	
	镉（Cd）
	≤75

	
	铬（Cr）
	≤60

	
	铅（Pb）
	≤90

	
	汞（Hg）
	≤60

	
	硒（Se）
	≤500

	邻苯二甲酸酯b/%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CAS 84-74-2
	三种邻苯二甲酸酯总含量

≤0.1

	
	邻苯二甲酸丁苄脂（BBP）
	CAS 85-68-7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
	CAS 117-81-7
	

	甲醛c/（mg/kg）
	≤75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d/（mg/kg）
	禁用

	a    适用于产品可触及材料。
b    适用于产品可触及的塑化材料。

c    适用于纺织品材料。

d    适用于纺织品材料，限量值≤20 mg/kg。


4.3　 异味
产品应无异味。
4.4　 涂层附着力

产品及零部件的涂层经5.4试验后，其涂层脱落面积不应大于GB/T 9286-2021中规定的2级要求。

包装材料的涂层、发泡材料的涂层可豁免本条款的要求。
4.5　 耐腐蚀性

产品金属部件的镀层和化学处理层经5.5试验后，耐腐蚀等级应不低于QB/T 3832中规定的6级。

产品中起紧固作用的螺钉不适用于该要求。
4.6　 耐温性能

产品经5.6试验后，不应产生明显的变形，不应产生影响其功能的损坏。
4.7　 声响要求
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产品按5.7测试，产生的脉冲声音的C计权峰值声压级LpCpeak，不应超过115 dB；产生的连续声音的A计权等效声压级LpAeq，不应超过85 dB；否则应在产品的包装或说明书中设有以下类似的警示说明：警告！不要靠近耳朵使用！误用可能导致昕力损坏。
4.8　 带电类产品
4.8.1　 开关标志

产品的电源开关应有永久性的标志，如“|”（开）和“○”（关）。

4.8.2　 开关耐用性

产品的电源开关经过100个开和关循环，功能按键经过500个循环，功能操纵杆经过1 000个循环的耐用性试验后，不应出现接触不良及功能失效的现象。

4.8.3　 工作电压

当带电类产品以额定电压供电时，其任何两个部件之间的工作电压应小于或等于36 V。

如元其他说明，本文件中的电压值是指有效值。
4.8.4　 水中使用的产品

预定在水中使用的带电类产品不应使用变压器供电。

4.8.5　 石棉

带电类产品不应含有石棉。
4.8.6　 电池室
产品的电池室结构应保证电池不能反装连接，除非产品在进行电池反接试验后，电池不应出现4.8.10所描述的非正常发热、漏液等现象。

使用可更换电池的产品，其电池室内应有成比例的电池形状、电池标称电压和电池极性标志。由于尺寸等原因，电池电压和极性标志无法在产品相应位置上进行标记时，可在包装或说明书上标明。

4.8.7　 可充电电池
可充电电池应符合a）或b）：

a) 当可充电电池置于产品内时，应不可能对其充电。

b) 当可充电电池置于产品内充电时，应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1) 所提供的连接方式能确保充电时极性正确；

2) 不能通过产品对其他电池充电。
4.8.8　 电线的保护

产品的电线槽应光滑旦元锐利边缘和尖端，裸露的电线和发热元件应是刚性的且被固定。
4.8.9　 输入功率

输入功率大于25 W或25 VA的变压器供电的产品，其输入功率不应超出额定输入功率的20%。

4.8.10　 温升要求

按5.8.10测试产品的正常工作温升（包括正常充电条件的可充电电池温升）、温控器短路温升、电机堵转温升、电路故障温升时，产品手柄、旋钮及其他易被手触及的部件的温升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产品的温升要求
	部件材质
	金属部件
	玻璃或陶瓷部件
	塑料或木制部件

	温升限量
	≤30 K
	≤40 K
	≤ 50 K


若产品除手柄、按钮和其他易被手触及的部件之外的其他可触及表面温升超过上述温升限值，则应在产品的包装或说明书上设有以下类似的高温警示说明：XX为发热部件，切勿触摸，以免发生烫伤的危险。

测试期间，带电产品应符合下列要求：

—— 密封剂不应流出来；

—— 不应喷射出火焰或熔融金属；

—— 不应产生危险的物质，如危险数量的有毒气体或可燃性气体；

—— 蒸汽不应在产品内积聚；

—— 外壳变形不应达到有损本文件符合性的程度；

—— 电池不应泄露有害物质或爆裂；

—— 材料（包括棉纱布）不应烧焦。
4.8.11　 耐热耐燃

4.8.11.1　 耐热

工作电压超过12 V且电流超过3 A的电动产品，应符合GB 19865-2005中19.1的要求。

4.8.11.2　 耐燃

工作电压超过12 V且电流超过3 A的电动产品，应符合GB 19865-2005中19.2.2的要求。

4.8.12　 耐潮湿
电动产品应符合GB 19865-2005中第12章的电气强度要求。
4.8.13　 电池安全使用说明

含可更换电池的产品的包装或说明书中应有如何取出和放入电池的方法，且包括下列类似的电池安全使用说明：可以使用的电池类型；非充电电池不能充电；不同类型的电池或新旧电池不能混用；用尽的电池从产品中取出；电源接线端不应短路。

4.8.14　 变压器或充电器安全使用说明

使用变压器或充电器进行供电或充电的产品，适用时，其包装或说明书中应包括下列类似的安全使用说明：产品只能使用推荐的变压器；变压器不是产品；可用液体清洗的产品清洁前应与变压器或充电器断开；定期栓查变压器的电线、插头、外克和其他部件是否损坏，发现损坏时应停止使用，直至修复完好。
4.8.15　 无线电遥控产品警示说明

无线电遥控产品的包装或说明书中应声明：为保证航空无线电台（站）电磁环境的要求，禁止在以机场跑道中心点为圆心、半径5 000 m的区域内使用各类产品遥控器。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无线电管制命令的期间、区域区，应按要求停止使用产品遥控器。
4.9　 易燃性能
具有毛绒或纺织表面的软体填充类产品按5.9测试，火焰在其表面蔓延的速度不应超过30 mm/s。
软体填充类产品应按提供时的状况进行测试，含衣服的软填充产品应连带衣服一起进行测试。
4.10　 色牢度
产品中经染色的纺织品的色牢度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色牢度要求
	项目
	要求

	染色牢度/级
	耐水（变色、沾色）
	≥3

	
	耐酸汗渍（变色、沾色）
	

	
	耐碱汗渍（变色、沾色）
	

	
	耐干摩擦
	


4.11　 毛刺和锐利边缘

产品及其零部件的可触及部分应无毛刺和非功能性锐利边缘。

5　 试验方法
5.1　 外观质量

在自然光线或40 W日光灯下，采用目测、手触进行检验。
5.2　 材料安全
可迁移元素含量按GB 6675.4进行测定。
邻苯二甲酸酯含量按GB/T 22048进行测定。
纺织品中甲醛含量按GB/T 2912.1进行测定。
纺织品中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按GB/T 17592和GB/T 23344进行测定，致癌芳香胺清单按    GB 18401中的要求。
5.3　 异味

按GB 18401-2010中6.7的规定进行测试。
5.4　 涂层附着力

按GB/T 9286的规定进行测试。
5.5　 耐腐蚀性

按QB/T 3826进行测试，按QB/T 3832进行评定。
5.6　 耐温性能

将收产品放入（-18±2）℃的低温环境中4 h，取出后待产品恢复到室温，再将产品放入（60±2）℃的高温环境中4 h，取出后在室温环境下放置2 h，检查产品有无明显的变形，有无产生影响其功能的损坏。
5.7　 声响要求

按GB 6675.2-2014中5.25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8　 带电类产品

5.8.1　 开关标志

通过视检来检查其符合性。
5.8.2　 开关耐用性

按GB/T 26701-2011中5.2.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8.3　 工作电压

按GB/T 26701-2011中5.1.3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8.4　 水中使用的产品

通过视检来检查其符合性。
5.8.5　 石棉

通过视检来检查其符合性。
5.8.6　 电池室

按GB 19865-2005中5.13和第9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8.7　 可充电电池

通过视检来检查其符合性。
5.8.8　 电线的保护

通过视检来检查其符合性。
5.8.9　 输入功率

通过测量检查其符合性。测量应在产品输入功率已稳定且达到正常工作温度后进行，并且：

——所有能同时工作的电路都处于工作状态；

——产品按额定电压供电；

——产品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工作。

5.8.10　 温升要求

按GB 19865-2005中第9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8.11　 耐热耐燃

按GB 19865-2005中第19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8.12　 耐潮湿
按GB 19865-2005中第11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8.13　 电池安全使用说明

按GB/T 26701-2011中5.1.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8.14　 变压器或充电器安全使用说明

按GB/T 26701-2011中5.1.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8.15　 无线电遥控产品警示说明

按GB/T 26701-2011中5.1.4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9　 易燃性能

按GB 6675.3-2014中5.5或5.6（选取适用的条款）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5.10　 色牢度

耐水色牢度的测定按GB/T 5713执行。

耐酸碱汗渍色牢度的测定按GB/T 3922执行。

耐干摩擦色牢度的测定按GB/T 3920执行。

5.11　 毛刺和锐利边缘

按GB/T 26701-2011中5.1.2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产品出厂需经工厂检验部门逐批检验合格，附产品检验合格报告方能出厂。出厂检验项目为4.1。

6.3　 型式检验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型式检验项目为第4章的全部项目。

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

b) 正式生产时，如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的质量；

c) 产品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市场监管部门提出要求时。

6.4　 抽样方案与判定原则

抽样方案按GB/T 2828.1-2012的规定，采用正常检验一次抽样方案，取一般检验水平Ⅱ，接收质量限（AQL）4.0。如在型式检验或出场检验发现不合格项目，应从该批产品中重新抽取加倍数量的样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验，并以复验结果为准。抽样方案与判定原则也可按照生产制造方既定的合理方案进行。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7.1.1　 包装标识

产品包装上或说明书中应有以下中文标识：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b) 生产厂或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或表明原产地（国家/地区）以及代理商或进口商或经销商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

c)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d) 产品的使用对象或年龄组；

e) 产品质量检验合格标识；

f) 类似说明：“该产品不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玩耍”。

当且仅当产品名称与产品的型号（规格）为唯一对应关系时，产品包装标识可豁免产品型号（规格）。
7.1.2　 包装箱标识

包装箱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要求，且应有以下中文标识：

c) 产品名称、型号；

d) 生产厂或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或表明原产地（国家/地区）以及代理商或进口商或经销商在中国依法登记注册的名称和地址；

e) 重量、数量和包装箱尺寸。

当且仅当产品名称与产品的型号（规格）为唯一对应关系时，产品包装箱标识可豁免产品型号（规格）。

7.2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轻装轻放、应避免日晒雨淋、不得碰撞、挤压，不得与有害有毒物品混运。

7.3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的库房内，远离热源，并不得与有毒、有害、腐蚀性物品共同存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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